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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

 

 

台改办发〔2020〕6 号 

 
 

关于进一步做好营商环境用电报装 
便利化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，市级有关单位： 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深入推进我市用电报装便利化工

作，根据《关于印发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用电报装便利化行动方

案的通知》（浙能源〔2019〕21 号）的工作部署，结合《关于

进一步提升公用事业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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跑改办发〔2019〕4 号），现将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进一步开展信息化系统应用推广。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推

广浙江政务服务网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3.0（工程建设审

批系统 2.0，以下简称投资审批平台）中的用电报装项目联审模

块的应用，实现法律法规、办事指南和标准规范集中公开，图纸

和资料全过程电子化流转共享，审批时限监控和预警，确保在企

业投资项目完成立项后，将投资项目信息实时提供给供电企业。

供电企业建立企业用电项目储备库，提前启动配套电网建设，提

前对接企业开展用电报装服务。 

二、进一步落实用电报装“减环节、减材料、减费用”。供

电企业负责全面落实高压客户用电申请环节压减为“申请受理、

供电方案答复、竣工检验、装表接电”4个环节，对于竣工检验

合格的、具备不停电接入条件的立即安排装表接电，压减为“申

请受理、供电方案答复、竣工装表接电”3个环节。低压客户用

电申请压减为“申请受理、装表接电”2个环节。进一步简化用

电报装受理材料，申请材料减少为“用电人有效身份证明”及“用

电地址权属证明”2项。严格执行材料“四免”原则：凡没有法

律法规依据的材料，免提供；凡在办理其他涉电业务时已经提交

且尚在有效期内的材料，免提供；凡联办部门推送的材料，免提

供；凡与政府部门通过数据共享可获取的材料，免提供，凭用电

人有效身份证明实现“一证通办”。10（20）千伏园区高压客户，

除临时用电项目外，延伸投资界面到客户红线。落实分类提高低

压接入容量和低压客户用电报装“零成本”等惠企政策。 

三、进一步放宽承诺备案制的适用范围。取消施工长度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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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米内实行承诺备案制的限制，参照《关于实行用电报装外线

工程审批承诺备案制的通知》（台综执便函〔2019〕173 号）实

行承诺备案制。供电企业提交项目信息并作出书面承诺后，直接

组织施工。审批部门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发现未按有关建设标

准（条件、要求）操作、施工的，责令改正，依法给予处罚，并

记入失信档案。对“信用浙江”网信用评价等级为中等以下，或

被列入严重失信名单，或在“信用中国”“信用浙江”“信用台

州”等各级信用网站上有 3条及以上失信信息的企业和用户，一

般不适用承诺备案制。 

四、细化落实城市道路挖掘许可流程。除实施承诺备案制之

外的涉及城市道路挖掘许可的接入工程，在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

管平台赋码的项目，由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牵头，在建设工程规

划许可阶段，依托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（工程建设审批系

统）实行外线工程联合审批。符合《台州市城乡规划条例》第二

十三条第七款规定的相关情形，免予申请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

证。不在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赋码的项目，按照我市《关

于进一步提升公用事业服务优化营商环境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（台跑改办发〔2019〕4 号）要求执行。 

五、细化落实穿（跨）越铁路或铁路电气专线代办制。需要

穿（跨）越铁路或铁路电气专线的，由发展改革部门牵头与铁路

局沟通协调，落实代办制，加快审批服务进程。 

六、降低电力设施外力破坏提升供电可靠性。发展改革部门

牵头建立电力设施外力破坏联合防控机制，开展电网外破事故追

责，健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新建构筑物和施工审批制度。公安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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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严格执行《电力设施保护条例》和《治安管理处罚法》要求，

对电网外破事件立案调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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